
2023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协议内容(优
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协议内容篇一

1.1目的为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预防、控制中毒窒息
等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护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等
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指导
意见。

1.2适用范围本公司内的一切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1.3定义

a.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较为狭窄有限，
深度大于1.2m的,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自然通风不良，
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b.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活
动。1.4有限空间分类

a.密闭设备：指船舱、储罐、各类塔器、冷藏车、沉箱及锅
炉、容器、浮筒、管道、槽车等。

b.地下建筑物：指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事、
暗沟、隧道、涵洞、地坑、废井、地窖、沼气池及化粪池、
下水道、沟、井、池、建筑孔桩、地下电缆沟等。



c.地上有限空间：如储藏室、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温
室、冷库、粮仓、料仓等。

1.5有限空间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c.湿度和热度较高，作业人员能量消耗大，易于疲劳；

2.1进入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严格执行作业工作票制度,严
禁无票作业,未经审批任何人不得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同时
作业组应对作业环境危害状况进行评估，制定消除、控制危
害的措施，确保整个作业期间处于安全受控状态。2.2进入有
限空间作业前应进行强制通风,通风时间不应少于1小时。如
在同一地点连续多天作业时，在每次作业前均应强制通风，
且连续作业时每小时还应至少强制通风3次，每通风时间不应
少于5分钟。如条件允许可在作业过程中，采取强制性持续通
风，以保持空气流通降低危险。但严禁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
2.3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对人孔及上下爬梯等人员通行设施
进行检查，对有存在防碍作业人员进出有限空间的或存在安
全隐患的，应及时予以消除。2.4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严格
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必需检测有限空间内的含
氧量。含氧量应为19.5%～23%。若空气中含氧量低于19.5％，
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如条件允许还应用仪器检测有
限空间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可燃气体浓应低于可燃烧极限
或爆炸极限下限的10%。对油罐、管道的检修，空气中可燃气
体浓度应低于可燃烧极限下限或爆炸极限下限的1%。在作业
时，应对作业场所中含氧量进行持续或定时检测。作业者工
作面发生变化时，视为进入新的有限空间，应重新通风检测
后再进入。

2.5作业现场应明确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监护人员不得进入
有限空间参与作业。监护人员不得少于2人。作业人员一次进
入有限空间作业不得超过3人，且应在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的人
员身上系上安全绳。安全绳应可靠绑扎，留于外部的安全绳
应可靠固定。监护人员与作业人员间应保证联系畅通。



2．6在盛过易燃物品的容器内部或外部进行焊接工作，必须
打开盖子，清理干净，对存有残余易燃易爆物品的容器，应
先用水蒸汽吹洗，或用热碱水冲洗干净，并将其盖口打开，
对上述容器所有连接的管道必须可靠隔绝并加装堵板后，方
准许焊接。

2．7采用汽体充压对箱、罐等容器、设备找漏时，应使用压
缩空气。压缩空气经可靠的减压控制阀门控制在措施规定的
压力下方可进行充压。对装过易燃介质的在用容器，充压前
必须进行彻底清洗和置换。禁止使用各类气体的气瓶进行充
压找漏。

a.在有限空间作业时，所打开的坑、井、洼、沟盖板或人孔、
通道出入门口，应设置防护围栏和警告标志，夜间应设警示
红灯。

b.当作业人员在与输送管道连接的封闭、半封闭设备（如油
罐、各类塔器）内部作业时，应严密关闭阀门，装好盲板，
设置“禁止启动”等警告信息。

c.存在易燃性因素的有限空间作业时，应设置灭火器材，并
保持有效状态；并设专职防火监护人监护。无论是否存在易
燃性因素，作业人员都严禁将火种或可燃物带入有限空间。

d.严禁在狭小的`有限空间内使用电、气焊作业及一切明火作
业。

2.12参加有限空间作业的人员都应掌握紧急情况下的个人避
险常识、中毒窒息和其他伤害的应急救援措施。并熟知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指导管理规定。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症的人
员严禁参加有限空间作业。

2.13于防爆、防氧化不能采用通风换气措施或受作业环境限
制不易充分通风换气的场所，作业人员必须配备全面罩正压



式空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严禁使用
过滤式面具作业。

一但在有限空间作业中，出现人员因中毒或缺氧窒息而晕倒
的事故，切不可盲目进入有限空间内部施救。应利用作业的
人员身上系的安全绳将其拉出。但应注意切不可用力过猛，
以防被救人头部及四肢被撞伤。作业人员被救出后应及时送
医院救治(或挂120到场救治)。如不能通过安全绳将其拉
出(或作业人未带安全绳)的，应立即挂119求救，并挂120到
场救治。同时起动强制通风，以保持空气流通降低危险。

汽机专业

附件

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审批表

编号

设备清单及检查情况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协议内容篇二

第五条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工贸企业应当建立下列安全生产
制度和规程：

(一)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

(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三)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四)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
救援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五)有限空间作业应急管理制度;

(六)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第六条工贸企业应当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
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专项
安全培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有限空间作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

(二)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检测仪器、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四)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

安全培训应当有专门记录，并由参加培训的人员签字确认。

第七条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确定有
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建立有
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

第八条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
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
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负责人批准。

第九条工贸企业应当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作业现场
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第十条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将有限空间作业
方案和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
业人员。现场负责人应当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方案进行作业准
备。

第十一条工贸企业应当采取可靠的隔断(隔离)措施，将可能



危及作业安全的设施设备、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空间与作业
地点隔开。

第十二条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
作业”的原则。检测指标包括氧浓度、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性
气体、爆炸性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应当符合
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检
测的.时间不得早于作业开始前30分钟。

第十三条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时，应当记录检测的时间、地点、
气体种类、浓度等信息。检测记录经检测人员签字后存档。

检测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中毒窒息等事
故发生。

第十四条有限空间内盛装或者残留的物料对作业存在危害时，
作业人员应当在作业前对物料进行清洗、清空或者置换。经
检测，有限空间的危险有害因素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的要求后，方可
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第十五条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应当采取通风措
施，保持空气流通，禁止采用纯氧通风换气。

发现通风设备停止运转、有限空间内氧含量浓度低于或者有
毒有害气体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限值时，
工贸企业必须立即停止有限空间作业，清点作业人员，撤离
作业现场。

第十六条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应当对作业场所
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定时检测或者连续监测。



作业中断超过30分钟，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
应当重新通风、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

第十七条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的照明灯具电压应当符合《特低
电压限值》(gb/t3805)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作业
场所存在可燃性气体、粉尘的，其电气设施设备及照明灯具
的防爆安全要求应当符合《爆炸性环境第一部分：设备通用
要求》(gb3836.1)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第十八条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有害因素的种
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与使用。

第十九条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

(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三)作业前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四)作业人员与外部有可靠的通讯联络;

(五)监护人员不得离开作业现场，并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

(六)存在交叉作业时，采取避免互相伤害的措施。

第二十条有限空间作业结束后，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
应当对作业现场进行清理，撤离作业人员。

第二十一条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
制定应急预案，并配备相关的呼吸器、防毒面罩、通讯设备、
安全绳索等应急装备和器材。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
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应当掌握相关应急预案



内容，定期进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十二条工贸企业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
应当发包给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
并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
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存在多个承包方时，工贸企业应
当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工贸企业对其发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承包
方对其承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直接责任。

第二十三条有限空间作业中发生事故后，现场有关人员应当
立即报警，禁止盲目施救。应急救援人员实施救援时，应当
做好自身防护，佩戴必要的呼吸器具、救援器材。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协议内容篇三

第二十四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工贸企业有限
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将检查纳入年度执法工作计划。对发
现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理。

第二十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
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重点抽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检测记录、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应急救
援演练、专项安全培训等情况。

第二十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
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培训，并为检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的行政执法人员配备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检测仪器。

第二十七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发现有
限空间作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整
改;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
当责令暂时停止作业，撤出作业人员;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



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作业。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协议内容篇四

为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
针，规范乙方在承接保安服务时的安全行为，促使乙方加强
甲方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局(公司)安全管理规定
的有关要求，为乙方工作场所配备必要办公用具、用品，提
供乙方应遵守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甲方不得因乙方对本部
门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而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惩罚。

二、甲方授予乙方对所管辖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权，
乙方必须履行职责，并积极做好如下工作：

1、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值班值勤，保障局(公司)财产安全及
员工的人身安全。

2、值班时间保持在岗，不擅自离岗，做好值班和交接班记录。

3、所有外来车辆和人员必须严格登记，未经允许不得进入。

4、严格物品出入及放行手续，防止公物丢失。

5、每天检查消防监控设备运转情况。发现不能正常运转的消
防设施、设备应及时报告安保科负责人。

6、值班人员要严密巡逻，特别是夜班。要注意检查门锁、水
电等状态，确保正常，杜绝安全隐患。若发现有不明身份者
或正在进行违法犯罪的，应立即制止并汇报安保科、办公室
负责人并拨打110报警。



7、值班值勤期间应尽职尽责做好保安工作，所有记录应留底
备查。

8、若因自身失职造成公司损失的，值班值勤人员应负相关责
任。

三、本责任书一式二份，甲、乙方各一份，从签订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一年。

甲方安全责任人 乙方安全责任人 签名：

年 月 日 签名： 年 月 日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协议内容篇五

第二十八条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第二十九条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
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三)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
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五)未教育和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本规定正确佩戴与使用劳动



防护用品的;

(六)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必要
的应急装备和器材，并定期进行演练的。


